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OSCO SHIPPING ENERGY TRANSPORTATION CO., LTD.*

中遠海運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8）

海外監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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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中遠海運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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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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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能监事会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本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监事会会议，会议审议《关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本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行权

的激励对象已进行审核，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105名激励对象的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合

规、真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等相关情况，本次激励计划的105名激励对象

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实质性条件已经成就。  

本监事会同意本次符合条件的105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股票期权的行权数

量为8,992,170份。上述事项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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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签字页） 

 

 

翁  羿                      杨  磊 

 

 

徐一飞                      曾向峰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